南政文〔2024〕278号

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晋江防洪
提升工程南安段二期建设征地移民安置

规划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的批复

南安市水利局：

根据《南安市水利局关于<晋江防洪提升工程南安段二期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批复的请示》（南水〔2024〕178号），南安市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对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防洪提升工程南安段二期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进行征求意见，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晋江防洪提升工程南安段二期位于泉州市南安市境内，工程涉及晋江流域的东溪支流诗溪、罗溪及梅溪。本工程措施以堤防、护岸建设为主，共布置了4个堤段，建设防洪堤（岸）线总长11.267km（其中新建防洪堤长10.708km，旧堤加高长0.038km，新建护岸长0.521km），新建进水闸3座，排水涵洞5座，穿堤排（进）水管43座，拆除重建农桥1座，拆除壅水坝3座，重建壅水闸坝2座。

二、建设征地影响实物

晋江防洪提升工程南安段二期工程建设征地影响主要涉及南安市的罗东镇、洪梅镇、诗山镇、洪濑镇等乡镇。永久征收土地348.84亩，施工临时用地124.18亩。需拆除房屋面积1270.8m2，农工商企业2家涉及厂房面积1971.75m2；此外，建设征地影响还涉及交通、电力、通信（电信、移动、联通、通信基站）、广电和其他专项设施等。未涉及矿产资源、文物设施、军用设施、永久基本农田。

三、移民安置规划

（一）农村移民安置

1．移民生产安置

至规划水平年，涉及生产安置人口177人，采取自谋职业安置（一次性货币补偿）的方式。

2．农村工商企业

工程建设征地影响农村工商企业2家，规划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后自行处理。

3．宗庙设施

工程建设征地影响民间信仰活动设施1处，规划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后自行处理。
4．其他项目

工程建设征地影响零星树木81株，规划予以一次性货币补偿处理。

（二）专业项目处理

工程建设征地影响的主要专业项目设施包括交通、电力、通信（电信、移动、联通、通信基站）、广电和其他专项设施等。复建规划遵循“原规模、原标准并恢复原功能”的原则，根据本工程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各专业项目工程复建方案，并将经济合理的复建所需投资列为本工程补偿投资，无需恢复或无法恢复的给予合理补偿。

四、移民补偿投资估算

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静态总投资为4847.69万元。

《移民安置规划报告》基本满足现阶段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工作的要求，你局下阶段应督促项目建设单位按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有关规定，做好项目用地报批，配合各堤段所在乡镇开展工程建设征地移民补偿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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